关于征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平罗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

清单（第一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职责，切实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管理质效，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合法性审查、备案工作机制，我局研究起草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平罗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第一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若有相关意见，请以书面形式于2026年3月15日15:00前反馈至县司法局，逾期未反馈的，视为无意见。

联系人：柳佳妮  联系电话：0952-6093189

电子邮箱：nxplfzb@163.com
平罗县司法局

2026年2月13日
附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平罗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第一批）的通知

附件：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平罗县行政

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

（第一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县直各部门、驻平区（市）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法规要求，现将平罗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第一批）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

经审查确认，平罗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第一批）共42个（详见附件）。

二、相关要求

（一）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清单所列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临时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内设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县直部门管理的二级单位、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挂牌、合署办公的单位，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行政执法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非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确需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应提请县人民政府或由相应主管部门制发。

（二）清单所列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并经本部门（单位）的专门审核机构审核通过后，可对外发布。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县人民政府备案，县人民政府备案审查机构为县司法局。

附件：平罗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审核机构清单（第一批）

平罗县人民政府

2026年2月13日
附件
平罗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合法性

审核机构清单（第一批）

	序号
	制定主体
	法制审核机构

	一
	平罗县人民政府
	平罗县司法局

	二
	县政府工作部门
	

	1
	平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平罗县司法局

	2
	平罗县发展和改革局（数据局、粮食局）
	平罗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3
	平罗县教育局
	平罗县教育局体卫艺与安全管理室

	4
	平罗县科学技术局
	平罗县科学技术局综合管理室

	5
	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综合管理室

	6
	平罗县公安局
	平罗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法制大队

	7
	平罗县民政局
	平罗县民政局办公室

	8
	平罗县司法局
	平罗县司法局法治室

	9
	平罗县财政局
	平罗县财政局办公室

	10
	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平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和信访室

	11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12
	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震局）
	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策法规室

	13
	平罗县交通运输局
	平罗县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及行业管理室

	14
	平罗县水务局
	平罗县水务局人饮安监水政监察室

	15
	平罗县农业农村局
	平罗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16
	平罗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平罗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综合管理室

	17
	平罗县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文物局）
	平罗县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执法管理室

	18
	平罗县卫生健康局（平罗县疾病预防控制局）
	平罗县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室

	19
	平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平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综合管理岗位

	20
	平罗县应急管理局
	平罗县应急管理局法规和科技信息化室

	21
	平罗县审计局
	平罗县审计局法规审理室

	22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室

	23
	平罗县统计局
	平罗县统计局办公室

	24
	平罗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平罗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办公室

	25
	平罗县信访局
	平罗县信访局社会工作部办公室

	26
	平罗县医疗保障局
	平罗县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三
	乡镇人民政府
	

	1
	平罗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2
	平罗县陶乐镇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3
	平罗县姚伏镇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4
	平罗县黄渠桥镇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5
	平罗县崇岗镇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6
	平罗县头闸镇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7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8
	平罗县灵沙乡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9
	平罗县高庄乡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10
	平罗县渠口乡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11
	平罗县通伏乡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12
	平罗县高仁乡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13
	平罗县红崖子乡人民政府
	综合办公室、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办公室、司法所

	四
	其他单位
	

	1
	平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平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统战部办公室

	2
	平罗县新闻出版局
	平罗县新闻出版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